
法怎 法 庭 收 文 號

怎 字第 號

本

法規我怎法審查辯論意旨(二)書
聲請人 姓名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立法委員柯建銘等 51人

訟代理人  姓名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姓名 :方瑋晨律師

﹁茲依怎法訴訟法弟碎少條之規定坪請法規先怎法審查 ,提出辯論意旨(二)書 ,

2以補充辯論意旨(一 )書事 :

3壺 、系爭規定一及二之立法程序有明顯重大取疵 ,故屆達怎 ,不生其應有

猝  之立法效力 :

5一 、立法院議決法律案應遵循正當立法程序 ,符合民主審議原則並確保議

6  洪結果正確性 ,而整體觀察系爭規定一及二之立法程序 ,其違反正當
7  立法程序 ,牴觸憲法及具有憲法性質之議事規範 ,並具有明顯重大之
8  瑕疵 ,故應屬違憲 ,不 生立法效力 ,業如聲請人民國(下同)113年 6月

9  26日 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第參 、二、(二)項 ,以及 l13年 7月 31日

η0  辯論意旨(一 )書第壹、二及三項說明。
﹁﹁二 、關於正當立法程序之應有內涵及其違反效果 ,本件與大法官歷來所做

﹁2  相關解釋(即釋字鉗2、 381、 冷19、 碎9砂 號解釋)之比較研析 :

η3(一 )釋字 3碎2號解釋(即 國安會議等三法案)之憲法意義、時代脈絡與案情侷

η碎    平艮 :

η51.在國安會議等三法案 ,大法官一方面確立議事自律原則 ,認定立法院審

﹁6  議法律案 ,得依其自行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 ,惟另方面亦劃定議事自
-7  
律之範圍界限 ,即不得牴觸憲法(釋 “2解釋文)。

η82.大法官同時確立憲法審查之標的不僅法律內容 ,尚 包括立法程序 ,而其

η9  論斷立法程序是否違憲無效之基準乃明顯重大之瑕疵 ,闡釋 :「法律因
20  牴觸憲法而無效 ,固不以其內容牴觸憲法者為限 ,即其立法程序有不
2η  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觸憲法之重大瑕疵者 (如未經憲法第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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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之議決程序 ),則釋憲機關仍得宣告其為無效 。┘(釋 3碎2解釋理由
2  第 3段),並以立法未經憲法第 63條規定之 「議」「決┘程序 ,作為立
3  法程序有牴觸憲法之重大瑕疵的例示 ,乃揭示討論審議保障原則為正
碎  當立法程序之一部 ,其違反足使立法無效 。          ;

53.惟就何謂重大明顯之瑕疵 ,大法官認定 :「如其瑕疵是否已達足以影響
6  法律成立之重大程度 ,尚有爭議 ,並有待於調查者 ,則事實尚未明顯 。
7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大法官解釋憲法得
8  準用憲法法庭之規定行言詞辯論 ,乃指法律問題之辯論 ,與宣告政黨
9  違憲事件得調查證據之言詞辯論 ,有所不同 ,即非釋憲機關所能審究 ,

﹁0  且若為調查事實而傳喚立場不同之立法委員出庭陳述 ,無異將政治議
ηη  題之爭議 ,移轉於司法機關 ,亦與憲法第七十三條之意旨有違 ,應依
﹁2  議會自律原則 ,仍由立法院自行認定之 。┘(釋 “2解釋理由第 3段),
η3  係將 「重大」與 「明顯」合為一體進行判斷l,且因受限於大法官僅得
﹁碎  做法律問題之辯論 ,不得進行事實爭點之辯論(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13II),
﹁5  故牴觸憲法之瑕疵是否達到重大程度 ,如 事實有待調查 ,則事實不明
﹁6  顯 ,即不構成重大明顯之瑕疵 。
η7猝.在國安會議等三法案 ,大法官最後並未宣告其立法無效 ,理由為 「其瑕

η8  疵是否已達重大程度 ,則尚有爭議 ,立法院當時議事情形混亂 ,導致

．
9  議事錄迄未確定 ,各該法律案曾否經實質議決 ,自非明顯 ,更無公眾
20  週知之可言」(釋 “2解釋理由第 3段)。 換言之 ,大法官之所以並未宣
2η   告國安會議等三法違憲 ,乃 是因為釋憲當時議事錄未確定且大法官自
22  我認為在權限上難以調查事實2,法律案是否經實質議決之事實並不明
23  顯 ,而不是因為法律案未經實質議決之立法程序在法律評價上不構成
邱  重大明顯之瑕疵 。
25(二 )釋字 381號解釋(即 國民大會一讀案)及釋字碎lθ 號解釋(即副總統兼任閣

i參
照許宗力 (2000),〈 憲法違憲乎?評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月且法學雜誌》,60期 ,頁 1碎5;黃昭元
(2000),〈 掮客與靈媒的本尊之爭 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評析〉,《台灣法學雜誌》,12期 ,頁 32。
2參
照李建良 (1少少8),〈 政治問題與司法審查一試評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劉孔中 (等著 ),《政治問
題與司法審查一試評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頁 1θ碎,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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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案)之延續與微調 :

在國民大會一讀會案 ,雖然是涉及修憲程序 ,但大法官仍認定 :「 民意

代表機關其職權行使之程序 ,於不牴觸憲法及法律範圍內 ,得依其自

行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 ,學理上稱為議會自律或議會自治 。至議會規

範除成文規則外 ,尚包括各種不成文例規 ,於適用之際 ,且得依其決

議予以變通 ,業經本院釋字第三四二號解釋闡釋甚明 。」、「議事自律

事項之決定 ,應符合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 ,乃屬當然 。」(釋 381解釋

理由第1段),一方面延續釋字努2號解釋之意旨,確立議會自律原則 ,

將其一體適用於修憲程序 ,另 一面則微調其範圍界限 ,即 民意代表機

關行使職權之程序不得牴觸 「憲法」、「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及 「法律┘。

在副總統兼任閣揆案 ,大法官認定 :「憲法上行為是否違憲與其他公法

上行為是否違法 ,性質相類 。公法上行為之當然違法致自始不生效力

者 ,須其瑕疵已達重大而明顯之程度 (學理上稱為 Gravita乩 S一 bZW.Evi-

denztheohe)始屬相當 ,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者 ,則視瑕疵之具體態樣 ,

分別定其法律上效果 。⋯。判斷憲法上行為之瑕疵是否已達違憲程度 ,

在欠缺憲法明文規定可為依據之情形時 ,亦有上述瑕疵標準之適用

(參照本院釋字第三四二號解釋 )。 所謂重大係指違背憲法之基本原則 ,

諸如國民主權 、權力分立 、地方自治團體之制度保障 ,或對人民自由

權利之限制已涉及本質內容而逾越必要程度等而言 ;所謂明顯係指從

任何角度觀察皆無疑義或並無有意義之爭論存在 。」(釋 猝lθ 解釋理由

第 26段),可知其一方面延續釋字研2號解釋之意旨,確立以重大明顯

瑕疵作為判斷憲法上行為之瑕疵是否達違憲無效之程度的標準 ,另 方

面則微調釋字必2號解釋之 「重大明顯」瑕疵的概念 ,將 「重大」瑕疵

之概念與 「明顯」瑕疵之概念予以區別
3,並以明顯瑕疵不僅指 「任何

角度觀察皆無疑義」而已 ,也包括 「並無有意義之爭論存在」的情形 ,

亦即已經擴大了明顯瑕疵的概念內涵。

3參照許宗力 (幻00),前揭註 1,頁 1碎5;黃昭元 (2000),前揭註 1,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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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釋字猝鈣號解釋仁P國大代表延任案)之憲法意義 :

21.在國大代表延任案 ,終於迎來憲法審查議事程序並宣告議洪無效之結果 。
32.大法官首先確立正當修憲程序 ,並以程序公開透明原則為正當修憲程序
碎  之內涵一部 ,而認定 :「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 ,其修改關係憲政秩序之
5  安定及全國國民之福祉至鉅 ,應由修憲機關循正當修憲程序為之 。又
6  修改憲法乃最直接體現國民主權之行為 ,應公開瀝明為之 ,以滿足理
7  性溝通之條件 ,方能賦予憲政國家之正當性基礎 。┘(釋冷少少解釋文第 l
8  段)、 「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 ,其修改關係憲政秩序之安定及全國國民福
9  祉至鉅 ,應由修憲機關循正當修憲程序為之 。⋯國民大會修改憲法尤
η0  須踐行正當修憲程序 ,充分反映民意 。國民大會依修改憲法程序制定
︴﹁  憲法增修條文 ,須符合公開逐明原則 ,並應遵守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
﹁2  及國民大會議事規則之規定 ,俾副全國國民之合理期待與信賴 。蓋基
η3  於國民主權原則 (憲法第二條 ),國民主權必須經由國民意見表達及意
η碎  思形成之溝通程序予以確保 。易言之 ,國民主權之行使 ,表現於憲政
η5  制度及其運作之際 ,應公開透明以滿足理性溝通之條件 ,方能賦予憲
﹁6  政國家之正當性基礎 。」(釋 碎θθ解釋理由第 5段)。
η73.大法官延續釋字 3猝2號解釋 、釋字 381號解釋及釋字ㄔl少 號解釋 ,以憲
η8  法上行為之瑕疵是否重大明顯 ,作為論斷其是否違憲無效之基準 ,並

η9  區分 「重大」瑕疵與 「明顯」瑕疵之概念 ,而 闡述 :「瑕疵行為依其輕
20  重之程度 ,產生不同法律效果 。修改憲法乃國民主權之表達 ,亦係憲
2．  法上行為之一種 ,如有重大明顯瑕疵 ,即不生其應有之效力 (參照本
22  院釋字第四一九號解釋理由書 ,載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續編 ,第十冊 ,

23  第三三二頁 )。 所謂明顯 ,係指事實不待調查即可認定 ;所謂重大 ,就

邱  議事程序而言則指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序之正當性 ,而違反修憲條
25  文成立或效力之基本規定 (參照本院釋字第三四二號解釋理由書 ,前

26  引續編 ,第八冊 ,第一九頁 )。 」(釋 碎θ少解釋理由第 6段 )。
27猝.大法官並以修憲案採行記名投票為修憲程序之例規 ,並係程序公開透明

28  原則之表現 ,有助國民藉由罷免或改選程序追究民意代表之政治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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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故修憲案之讀會採取無記名投票 ,與程序公開透明原則及自由民主憲

2  政序有違 ,已達瑕疵重大明顯之程度 。確切理由略以 :「依國民大會先

3  後歷經九次修憲 ,⋯ ,未有使用無記名投票修憲之先例 ,此亦屬上開
碎  原則之表現 ;國民大會代表及其所屬政黨並藉此公開透明之程序 ,對

5  國民負責 ,國民復可經由罷免或改選程序追究其政治責任 。是現行國
6  民大會議事規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關於無記名投票之規定 ,於通過憲

7  法修改案之讀會並無適用餘地 。蓋通過憲法修改案之讀會 ,其踐行不

8  僅應嚴格遵守憲法之規定 ,其適用之程序規範尤應符合自由民主憲政
9  秩序之意旨 (參照本院釋字第三八一號闡釋有案 )。 」(釋 猝99解釋理由

η0  第 5段)、 「前述各種瑕疵之中 ,無記名投票已達重大明顯之程度 。⋯若

﹁η  屬於通過憲法修改案之讀會時仍採用無記名投票 ,則與前述公開透明
︹2  原則有違 。」(釋 4θ9解釋理由第 b段)。
﹁35.大法官最後依據議事錄之記載 ,認定修憲案採取無記名投票方式有違正

η碎  當修憲程序及程序公開透明原則 ,「此項修憲行為有明顯重大瑕疵 ,已

η5  違反修憲條文發生效力之基本規範」(釋 猝θθ解釋文第 1段 )。
﹁6(四 )釋字“2號解釋 、釋字 381號解釋 、釋字猝lθ 號解釋 、釋字猝少少號解意

η7  旨於本件之適用 :

﹁81.修憲行為與立法行為均屬憲法行為 、憲法上程序行為 ,應適用相同程序

︹9  上原理原則 。釋字銘2號解釋揭示正當立法程序之內涵包含討論審議保

20  陣原則 ,釋字猝少少號解釋則揭示正當修憲程序包含程序公開透明原則 ,

2﹁   並以記名投票為其表現 ,於本件均應有適用 。從而 ,立法院議決系爭
22  規定一及二之立法程序 ,既不符合最低限度之討論審議要求 ,且採取

23  有違程序公開透明原則之無記名表決方式 ,即屬有重大明顯瑕疵 , 鈞

“  庭如因此宣告系爭規定一及二之立法程序違憲 ,實符合釋字 3冷2號解釋

25  及釋字碎θ9號解釋之先例 。
262.大法官上開冷號解釋皆認定 ,憲法上程序行為之瑕疵 ,應依其瑕疵是否

27  屬於重大明顯 ,而論斷其是否發生效力 。但自釋字鉗2號解釋 ,經釋字

28  381號解釋 、釋字冷1少 號解釋 ,到釋字冷9θ 號解釋 ,整個走向已漸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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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重大瑕疵與明顯瑕疵之概念 。依據釋字冷1少號解釋所揭示明顯瑕疵之

意涵 ,以及釋字猝少θ號解釋適用明顯瑕疵概念之結果 ,可知所謂明顯瑕

疵 ,業經擴大其概念範疇 ,不須從任何角度均毫無爭議 ,而是包括並

無實質有意義之爭論存在的情形 。此於本件亦有適用 。

大法官在國安會議等三法案未認定立法程序有重大明顯瑕疵而宣告違憲

無效 ,而在國大代表延任案則認定修憲程序有重大明顯瑕疵而宣告違

憲無效 ,其區別在於前者之議事錄未確定而有事實待認定 ,後者則議

事錄已確定在案而無事實待探求認定 。循比以論 ,本件系爭規定一及

二之立法程序 ,具有系爭六大瑕疵 :☉於委員會階段 ,涉及立法委員

討論者共猝次委員會 ,皆未經逐條討論 ,亦即逐條討論係 0人 0分鐘 ;

☉於黨團協商階段 ,共歷經 2次黨團協商 ,除系爭規定一之第2條 、第

15條 、第 15條之 l、 第 15條之 2等 猝個條文曾經逐條討論外 ,其餘條

文皆未經逐條討論 ,亦為逐條討論係 0人 0分鐘 ;◎聲請人作為立法院

少數黨 ,雖有提出自己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正草案版本 ,且與多數

黨提出之草案版本有別 ,非屬同一案 ,惟未獲准併案送第二讀會 ,一

併討論表決 ;☉在院會之第二讀會階段 ,於廣泛討論時 ,遭限制僅 2人

發言 、每人 3分鐘 ;於逐條討論時 ,系 爭規定一第必條之 1及第 15條

之猝遭限制為 2人發言 、每人 3分鐘 ,其餘條文更皆遭限制為每條僅 l

人發言 、共 3分鐘 ,故聲請人發言、討論 、溝通 、說服 、詰難與辯論之

機會 ,受到顯不相當之限制 ,完全無法實質審議 ;◎院會之第二讀會

時 ,系 爭規定一及二之法律案未經確實朗讀 ,以致審議標的不明確 ,

自無從為實質審議 ;◎在院會之第二讀會階段 ,表決時未經清點人數 ,

且採取舉手表決 ,卻未就可否兩方依次行之 ,又採取無記名表洪方式 ;

以上均有立法院之議事錄在卷可稽(詳聲請人 l13年 7月 31日 辯論意旨

(一 )書及附表 1、 附表 2所分別援引之立法院公報),毫無事實上爭議 ,

或至少並無有實質意義之爭論存在 。換言之 ,在此範圍內 ,本件案情

較接近於國大代表延任案 ,而不同於國安會議等三法案。因此 ,鈞庭

如依據立法院對外公告之議事錄 、公報 ,認定系爭規定一及二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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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程序不符最低限度討論審議之要求及採取無記名投票有違程序公開透

2  明原則等 ,構成重大明顯之瑕疵 ,此符合釋字猝9少 號解釋 ,且未違背釋
3  字 3冷2號解釋之意旨。
碎 三 、相關機關代表人黃國昌委員之答辯(見黃國昌 1必 年 7月 9日 書狀第 3

5  至 6頁 )皆不可採 :

6(一 )相 關機關代表人主張 ,系 爭規定一及二之立法程序先後經過委員會詢

7  答 、3次公聽會 、委員會排案審查、2次政黨協商 ,並經 1個月協商冷

8  凍期後 ,才 交付院會處理 ,符合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相關議事前例云

9  云 ,顯屬違誤 :

﹁01.系 爭規定一及二雖然 「形式上」曾歷經委員會 、黨團協商及院會第二讀

η﹁  會等程序 ,然在上述各審議階段中 ,系 爭規定一及二皆未經 「實質」
﹁2  討論審議 ,即遭強行表決通過(詳聲請人 113年 7月 31日 辯論意旨(一 )
η3  書第壹 、三項及附表 1及附表 2),顯然悖於正當立法程序 。
﹁｛ 2.立法院舉辦公聽會 ,其 目的僅在邀集社會上專家學者及機關代表 ,廣泛

η5  蒐集各方意見 ,但此絕非意味只要召開公聽會 ,即可取代立法委員在
﹁6  委員會 、黨團協商及院會第二讀會委之實質討論審議 。以 l03年 間海峽

﹁7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為例 ,縱使立法院召開多達 16次公聽會ㄔ,然嗣因國

η8  民黨黨團強行通過上開協議 ,仍 引發各界強烈守′匕判 ,要求立法院應重

﹁9  新逐條審查5。 迺相關機關代表人竟以公聽會之召開 ,充作系爭規定一
20  及二於立法程序中業經充分審議之理由 ,顯係混淆視聽 。
2η 3.過往民進黨於立法院為多數黨期間(即 l05年至 112年間),即便遭遇與

22  少數黨立場高度對立之法案 ,民進黨黨團亦未曾剝奪少數黨委員發言

23  討論之機會(詳聲證 碎號),而未曾如系爭規定一及二之立法程序 ,多數

邱  黨立法委員及院長透過程序手段 ,剝奪少數黨即聲請人實質討論審議

25  系爭規定一及二之法律案的機會 ,益徵本次多數黨所為確已違背少數

碎立法院公報處(2014),《 立法院公報》,103卷 17期 ,頁 177-237,立法院 。
5公
民行動影音資料庫 ,「 20l玲 反服貿佔領立法院全紀錄 (318、 31少 )」

,https://w-.civilmeⅢ a.t、v/a｝

chives/16ω 1,最後瀏覽日 :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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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保護原則及討論審議保障原則等正當立法程序之要求 ,不具程序正當
2 性 。
3(二)相 關機關代表人主張 ,公投法於 108年修正時 ,在民進黨黨團主導下 ,

碎  於一讀會後即逕付二讀 ,並於一個月協商冷凍期後 ,即送院會完成
5  二 、三讀 ,與系爭規定一及二之審議程序相較 ,後者更為完備云云 ,

6  顯屬惡意誤導 :

71.公投法當初修法之實際過程 ,絕非如相關機關代表人所述係民進黨黨團
8  剝奪少數黨發言討論之機會云云 ,反而是少數黨不願理性討論 ,惡意
9  杯葛議事 ,而 民進黨黨團則是讓少數黨可以充分發言 ,不 容相對人守丑
η0 曲 :

一

﹁(l)於委員會階段 :當時因少數黨(即國民黨)立法委員強力杯葛並占領主席

η2  台 ,不願討論 ,導致會議停擺6,多 數黨(即 民進黨)始將議案逕付二
η3 讀 。
﹁碎 (2)於黨團協商階段 :為使法案可以進行討論 ,當時共召開 2次黨團協商 ,

η5  但第 1次黨團協商因國民黨拒絕出席而無結果7,在第 2次黨團協商 ,

﹁6  於公投法修正草案第 θ條經 1碎 名立法委員發言討論後 ,因親民黨 、時
●7  代力量黨團代表於休息後拒絕繼續協商 ,致協商無法進行 ,修正草案
η8  始送院會處理8。

﹁9(3)於院會階段 :除部分條文並無立法委員登記發言或登記發言之立法委員

20  不發言外 ,其餘登記發言之立法委員均充分發言 ,過程中並無多數黨
2﹁   利用人數優勢提議僅宣讀各黨團再修正動議 、提案停止討論等情 ,且

22  亦採用記名之表決器方式進行表決θ。
232.由此可知 ,在公投法之修法程序 ,只要少數黨有討論審議之意願 ,多數

邱  黨之民進黨黨團從未剝奪少數黨表達意見之機會 ,反而係少數黨拒絕

‘
中 央 社 ,「 公 投 法 審 查 藍 委 清 晨 突 襲 內 政 委 員 會 又 停 擺 」
https://＿ w.cna.com.tW/1〕 ews/aiol/20lθ 仍0少0仍 2.asDx,最後瀏覽日 :20“/7/30。
7立

法 院 議 事 暨 公 報 資 訊 網
h生且立//㏑pg.lγ gov.tw/pp焦/Sitti╧ g旦∠2。 l少 052801/d旦上空i!母 2meetin焦Date=l旦呂°/°2F05°/°2F30。
8立
法院公報處(2019),《 立法院公報》,108卷 63期 ,頁 196-2必 ,立法院 。
’立法院公報處(201少),《立法院公報》,l08卷 63期 ,頁 1l-7θ ,立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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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發言 ,惡意杯葛議事 ,放棄審議論辯之機會 ,故整體觀察公投法之修
2  法程序 ,通觀委員會 、黨團協商及院會第二讀會之階段 ,已滿足最低

3  限度之討論審議要求 ,其並無重大明顯之瑕疵 ,而 由此反而益證系爭
ㄔ  規定一及二確有明顯重大之立法程序瑕疵 ,實不容相關機關代表人恣

5  意指摘 ,混淆視聽 。
6(三 )相 關機關代表人宣稱 ,多數黨於委員會中不討論少數黨之草案即提出

7  散會動議 ,協商程序不討論 ,院會時不宣讀少數黨修正動議 ,且未給

8  子少數黨充分發言機會等 ,以上均屬政黨政治之正常互動 ,淘屬國會
9  自律範疇云云 ,顯屬詭辯 :

η01.議會自律有其範圍界限 ,不得牴觸憲法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及法律 ,故

﹁η  立法院議決法律案時 ,如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有 重大明顯之瑕皯 即
︹2  應受違憲之宣告 ,自 不得以議會自律為藉口 ,規避憲法審查 ,此徵諸

﹁3  釋字猝θ9號解釋即可明瞭 :「相關機關所踐行之議事程序 ,於如何之範
︹碎  圍內為內部自律事項 ,何種情形已逾越限度而應受合憲性監督 ,則屬
η5  釋憲機關行使審查權之密度問題 ,並非謂任何議事程序皆得藉口內部
可6  自律事項 ,而規避其明顯重大瑕疵之法律效果 ;⋯ 由國民大會依議事
﹁7  自律原則自行處理 ,但其處理仍應符合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原則 ,並

η8  非毫無限制 ,本院釋字第三四二號及第三八一號解釋分別闡釋有案 。
η9  再所謂自律事項並不包括國民大會代表參與會議時之一切行為 ,⋯ ,

20  是相關機關以自律事項為由 ,主張本院無權審究 ,並不足採」(釋 猝丱

2﹁   解釋理由第 7段)。
222.相 關機關代表人所稱多數黨於委員會中不討論少數黨之草案即提出散會

23  動議 ,協 商程序不討論 ,院會時不宣讀少數黨修正動議 ,且未給予少

邱  數黨充分發言機會等情 ,並非政黨政治之正常互動 ,而是違反少數保

25  護原則 、討論審議保障院則等正當立法程序 ,牴觸憲法第 63條及具實
26  質憲法意義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7條 、第 8條第 1項及第 2項 、第θ

27  條第 1項至第 3項前段 、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 21條 、立法院議事
28  規則第碎1條 、第 36條第 1項 等屬成文之議事規範 ,以及黨團協商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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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常老r會進行法律案之逐條討論(只要少數黨願意討論 ,莫有不為)、 第二
2  讀會應採取記名表決之不成文之議事規範 ,自 應受憲法審查 ,並由 鈞
3  庭宣告系爭規定一及二之立法程序有重大明顯瑕疵而立法無效 。
碎 (四 )相 關機關代表人主張 ,無記名之舉手表洪符合議事規則 ,並無重大明

5  顯瑕疵云云 ,實不可取 :

61.立法院議決系爭規定一及二之法律案時 ,採行舉手表決方式 ,卻未依法
7  就可否兩方依次行之 ,無法確保表決結果之正確性 ,有 害多數決原
8   貝︳:

9(l)按 「表決 ,應就可否兩方依次行之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 3b條定有明

●0  文 。可知包括舉手表決在內之一切表洪方法 ,均必須就可否兩方依次
η﹁  為之 ,此乃法所明定 ,故舉手表決未就可否兩方依次行之 ,即屬違法
η2  之表決 。
η3(2)表決之所以一概必須就可否兩方依次行之 ,其 目的並非僅在計算可否兩

們  方人數 ,確認議案是否通過而已 ,更是在落實責任政治 ,使民眾得以
﹁5  瞭解立法委員於表決時所採取之立場(贊成 、反對或棄權),故絕非於表
η6  洪時只進行肯定(贊成)之表決 ,即可以省略否定(反對)之表決 。相關機
η7  關代表人罔顧立法院議事規則第 36條 旨在體現憲法上多數決原則及責
η8  任政治原則 ,具有實質憲法之性質 ,竟辯稱立法院得自行決定是否遵
﹁9  守該議事規則云云 ,顯屬錯誤 。
20(3)相 關機關代表人復稱 ,舉手表決若未影響表決結果 ,即難謂重大瑕疵云

2﹁   云 ,惟 系爭規定一及二於院會第二讀會進行表決時 ,不僅有未清點人
22  數之情形l0,且 因議場秩序混亂 ,導致計票過程錯誤百出Ⅱ,加之採取
23  舉手表決 ,卻未就可否兩方依次表決 ,即難以於舉手表洪時確保表決
〞  結果之正確性 ,而足以影響表決結果 ,故屬嚴重違反多數洪原則 ,不

25  符正當立法程序 ,有 明顯重大之程序瑕郎

10聯
合 新 聞 網 ,「 舉 手 表 決 不 清 點 人 數 綠 委 怒 斥 韓 國 瑜 :算 什 麼 民 主 ?」

ht由

。
S://udn.com/news/storv/12銘巧/7θ77717,最後瀏覽日 :202ㄔ /7/30。
IlNeⅥalk新聞 ,「 立院表決亂糟糟 、民進黨一度贏了 !韓國瑜喊 :麻煩請舉一隻手就好 !」 ,ht生錘://new一
t㎡k.tw/news/view/202牛 05一〞/少2107少 ,最後瀏覽日 :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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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2.於立法院之院含第二鼓含程序中 ,以舉手表決之方式進行表決 ,不符立

2  法院成規先例之憲政慣例 :

3(l)立法院議事規則第 35條固將舉手表決列為表決方法之一 ,然相關機關

碎  代表人卻僅能以將近 30年前 ,即 8冷 年間的一次變更議程案 ,作為立法

5  院曾採舉手表洪之例證 ,反已足證於近 30年來 ,立法院在 「院會」第
6  二讀會中以舉手表決作為表決方式乃絕無僅有 ;毋寧 ,在院會之第二

7  讀會採取表決器之表決方式 ,已構成立法院之穩定例規 。
8(2)實則 ,為 落實責任政治 ,在院會議場設置表決器後 ,近 30年來於立法

9  院之院會第二讀會程序中 ,均 以 「表決器」方式進行表決 ,構成有憲

η0  法性質之議事例規 。故不容多數黨以 「舉手┘表決方式 ,混水摸魚 ,

η

一

  取巧規避民眾監督 。
η2(3)相 關機關代表人辯稱 ,本件因現場混亂 ,故不得以採用舉手表決云云 ,

η3  實屬推諉之詞 。蓋過往在民進黨居於立法院多數黨時 ,亦 曾經歷多次

┐碎  朝野意見劇烈衝突 ,然在院會第二讀會從未採行舉手表洪之方式 ,反

η5  而是設法透過黨團協商等方式化解衝突 ,而仍回歸使用表決器表決 。

﹁6  立法院議決系爭規定一及二之法律案時 ,未見多數黨遵循少數保護原
﹁7  則 ,反而強行採用無記名之舉手表決方式 ,顯 已悖於立法院在院會第
η8  二讀會採取 「表決器」方式進行表決之具有憲法性質的議事例規 。

﹁9(冷)相 關機關代表人以委員會均採舉手表決方式 ,企圖合理化院會第二讀會

20  亦可採舉手表決云云 ,惟相較於院會 ,委 員會之出席立法委員人數遠
2﹁   遠較少 ,有採取舉手表決之可能性 ,且事實上委員會場地根本沒有設

22  置表決器 ,並無採取表決器表洪之可能 ,故相關機關代表人所辯實係

23  魚目混珠 。
u3.於 立法院之院會第二讀會程序中 ,以 「無記名┘之舉手表決方式就法律

25  案進行表決 ,更係違背程序公開透明原則 ,使政治責任難以落實 :

26(1)依釋 碎鈣 理由書第 5段揭示 :「基於國民主權原則(憲法第二條),國 民

27  主權必須經由國民意見表達及意思形成之溝通程序予以確保 。易言

28  之 ,國 民主權之行使 ,表現於憲政制度及其運作之際 ,危公開透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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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足理性溝通之條件 ,方能賦子怎政國家之正當性基礎┘可知 ,藉由
2  公開透明之程序 ,使國民可明瞭其選出之立法委員對法律案之立場及
3  態度為何 ,如此方有利於國民追究立法委員之政治責任 。
碎 (2)查立法院議決系爭規定一及二之法律案時 ,以 「無記名」舉手表洪方式

5  強行為之 ,已使國民無法知悉各立法委員對於系爭規定一及二所持之
6  意見為何 ,讓立法委員可以規避其政治責任 ,顯與釋字碎少少號解釋所揭
了  示之程序公開透明的要求不合 。且縱立法院表決過程有全程錄影及網
8  路直播 ,然 因系爭規定一及二之法律案議決當時議場秩序混亂 ,且錄
9  影設備亦非毫無死角 ,故採取無記名之舉手表決方式 ,根本難以檢驗
η0  立法委員所持立場 ,對人民監督民意代表而透過罷免或定期選舉追究
η﹁  其政治責任造成重大阻礙 ,有 害責任政治 ,不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

可2猝.相 關機關代表人參與撰擬系爭規定一第 15條之立法理由謂 :「立法院

﹁3  為最高民意機關 ,復彰顯國會自主與落實民意政治精神 ,是以各項表
﹁碎  決應以記名投票行使 ,以守護民主價值 ,落實責任政治」12,循 此以
﹁5  論 ,立法院議決系爭規定一及二之法律案時 ,以 「無記名」舉手表決
﹁6  方式強行為之 ,未踐行其所謂 「立法院各項表決均應採記名表決方

．
7  式」 ,益顯其違反程序公開透明之正當立法程序 ,有 重大明顯之瑕疵
﹁8  (釋 碎θ少號)。 相關機關代表人於 113年 5月 間在上開立法理由中高舉正

﹁9  義大旗 ,宣稱各項表決非記名投票不可云云 ,卻於 113年 7月 問在書狀
20  臨訟翻易 ,主 張無記名之舉手表決也可以 ,並未違反議事規範云云 ,

2η   短短不到 2個月 ,其立場竟然可以 180度改變 ,可知其主張向來毫無憑
22  信性可言 ,就是雙標 !

23式 、以上技請鈞庭塞核 。
2碎    ｝乜王史

25怎法法庭  公麥
26中 華 民 國 1比 年 7月 31日

12立
法院法律系統 ,https:〃 lis.lvgov.tw/l卸 awc刀 glawlm?∩ω1lb5068少 6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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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柯建銘等 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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